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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根据《安徽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实施办法》《2024 年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方案》，

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以下简称督察组）对池州市开展了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督察组于 2024年 10 月 10日向池州市委、市政府反

馈督察情况。督察组组长卢仕仁通报督察报告，池州市委书记朱浩东作表态发言，

池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贺东主持会议。督察组副组长顾群，督察组有关人员，池

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有关部门和各县（区）、开

发区、九华山风景区、平天湖风景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javascript:void(0);


督察认为

池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生

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督察指出

池州市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仍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一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没有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发展方式转型不快，建筑垃

圾管理粗放，林地保护不力，督察整改不到位。二是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不到位。

长江岸线一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化工项目”落实不力，污水直排问题突出。管网

排查整治推进滞后，船舶修造、港口码头企业污染治理存在薄弱环节，环境应急

管理仍有不足，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不到位。三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短板。企业

废气直排问题多发，锅炉治理改造推进滞后，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存在短板，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推进不力，机动车环检机构检测造假问题突出，餐饮油烟整

治落实不力，砖瓦行业环境管理水平较低。四是一些突出环境问题亟待解决。矿

山保护修复不到位，违规建设问题依然存在，工业企业监管不到位，农业农村领

域污染治理仍有短板。



督察要求

池州市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徽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神，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区实现新提升，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当先锋。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

面打造美丽长江经济带池州样板。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加快能源结构、产业结构

及交通运输结构调整，破除发展瓶颈。推进林地、矿山、湖泊等自然资源保护和

修复工作，守住管好生态红线。完善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体系，推进资源化利用。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锅炉窑炉治理、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打

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开展机动车环检机构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对失

职失责问题，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对需要进

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提起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督察强调

池州市委、市政府要根据督察报告，按照《安徽省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实

施办法》要求，抓紧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45个工作日内报送省委、省政府。

整改方案和整改情况要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

交池州市委、市政府处理。

朱浩东在表态发言中指出，此次督察既是对池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把脉

会诊、精准开方，也是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

决策部署的一次实地检阅和政治考核。督察组指出的问题、提出的意见，指向精



准、要求具体，契合池州实际。抓好问题整改工作，既是对我们政治站位、责任

担当的直接检验，也是推动池州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

全市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扛牢政治责任，以坚定自觉、

有力举措、严实作风抓好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全市上下要

继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着力推动生态高颜值、发展高质量协同并进，以

实际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反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池州市各县（区）、九华山风景区设分会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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